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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庭
成
員
生
病
(
特
別
是
慢
性

疾
病
)
經
常
造
成
家
庭
重
大
的
改
變

;
不
但
改
變
了
個
人
或
整
個
家
庭
的

生
活
方
式
，
甚
至
改
變
7
個
人
或
家

庭
的
自
我
一
意
象
。
他
們
必
鑽
去
面
對

、
處
理
或
適
應
因
為
家
庭
成
員
生
病

而
帶
來
的
經
濟
、
工
作
、
婚
姻
或
父

母
角
色
及
生
活
滿
足
上
的
改
變
，
這

個
過
程
，
耗
費
了
病
人
和
家
庭
大
部

分
的
精
力
，
而
醫
院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
，
就
是
要
協
助
病
人
和
家
庭
成
員
減

輕
情
緒
的
痛
苦
、
學
習
處
理
緊
張
事

件
、
尋
求
角
色
的
改
變
、
幫
助
他
們

認
同
已
有
的
滿
足
或
尋
求
新
的
、
共

同
的
滿
足
專
項
。

疾
病
本
身
已
造
成
病
人
極
大
的

痛
苦
，
若
因
而
再
造
成
家
庭
成
員
間

的
摩
擦
、
婚
姻
失
調
等
問
題
。
那
麼

，
將
如
何
使
病
人
安
心
療
病
?
傳
統

上
，
醫
院
社
會
工
作
員
使
用
的
處
置

方
式
，
以
面
對
面
、
一
對
一
的
古
式

為
多
。
個
案
處
理
方
式
實
施
今
年
自

有
其
價
值
，
但
是
，
其
目
標
通
常
只

能
放
在
針
對
個
別
的
案
主
，
增
強
其

自
我
的
能
力
、
澄
清
自
我
觀
念
，

或
改
變
認
知
概
念
、
發
展
領
悟
(

古
巴
∞E
)
等
。
是
不
是
每
一
個
人

的
問
題
都
來
自
他
(
她
)
自
己
?
這

個
答
案
往
往
是
否
定
的
。
設
若
一
個
四
十
五
歲
的
男
性
心
騙
手
術
病
人
，
他
在
疾
病
和
使

健
的
過
程
中
，
其
面
臨
的
問
題
已
不
是
他
個
人
個
別
的
問
題
了
，
假
設
他
本
來
是
家
真
的

重
心
，
不
論
是
經
濟
或
決
策
上
，
家
人
一
切
問
題
均
找
他
一
商
量
，
而
妻
子
也
習
以
為
常
，

但
手
術
過
後
，
由
於
不
能
過
於
勞
累
或
其
它
因
素
，
可
能
使
他
變
得
比
較
退
縮
。
退
縮
不

是
他
個
人
的
問
題
，
也
許
是
妻
子
愛
護
過
甚
，
不
准
他
勞
累
，
限
制
他
活
動
，
也
許
是
他

本
身
樂
於
如
此
。
不
管
如
何
，
這
些
改
變
均
可
能
使
家
庭
權
力
結
構
發
生
微
妙
的
變
化
，

而
這
些
變
化
已
不
是
個
則
會
談
得
以
處
理
的
了
，
即
使
可
以
，
教
果
也
比
較
緩
慢
，
但
是

，
若
能
把
夫
妻
兩
人
一
起
找
來
做
夫
婦
聯
合
會
談
，
解
決
的
途
徑
就
比
較
不
受
限
制
，
而

效
果
乃
是
顯
而
易
見
的
。
因
此
，
把
與
問
題
有
關
的
家
庭
成
員
找
來
做
聯
合
家
族
會
談
或

治
療
的
芳
式
，
在
臨
床
社
會
工
作
界
愈
來
愈
普
遍
。

、
家
族
治
療
的
意
義

家
庭
是
一
個
自
然
的
社
會
體
系
，
這
個
體
系
的
任
何
一
個
成
員
起
了
變
化
，
家
庭
體

系
中
的
其
他
成
員
也
會
隨
之
而
產
生
變
化
。
易
言
之
，
一
個
人
的
改
變
，
會
使
得
家
庭
失

去
它
原
有
的
平
衡
，
而
需
要
其
他
成
員
重
新
地
適
應
。
這
個
看
法
，
主
要
立
基
於
個
人
遭

遇
到
任
何
問
題
，
必
定
會
產
生
一
些
反
應
，
它
可
能
改
變
一
個
人
的
自
我
或
改
變
對
他
人

的
看
法
，
甚
至
改
變
他
對
家
庭
的
看
法
或
他
參
與
家
庭
生
活
的
意
願

o

這
些
反
應
，
將
會

影
響
到
其
家
庭
的
主
動
與
家
庭
的
關
係
。
有
時
候
，
其
他
的
家
庭
成
員
也
可
能
是
問
題
的

釀
造
者
或
使
問
題
更
加
惡
化
的
人
，
因
此
，
在
處
理
案
主
問
題
時
，
於
過
程
中
一
讓
家
人
參

與
往
往
是
必
要
的
，
而
且
也
是
很
有
幫
助
的
。

家
族
治
療
(
肘
，
自
旦
叮
吋
}
】
叩
門
自
咕
咕
)
，
簡
單
地
說
，
是
自
治
療
者
協
助
家
庭
成
員
共

同
解
決
家
庭
的
痛
苦
(
註
一
)
。
其
主
要
目
的
有
三.• 

(
一
)
澄
清
家
庭
成
員
情
緒
交
換

的
意
義
;
(
二
)
探
討
這
些
情
緒
交
換
的
因
果
關
係
;
(
三
)
增
進
家
庭
成
員
的
溝
通
、

適
應
和
五
動
(
註
二
)
。
這
種
治
療
方
法
，
在
一
九
六0
年
初
期
開
始
盛
行
於
美
國
，
其

理
論
發
展
，
深
受
可
2
立
的
精
神
分
析
(
可
是
各

o
g

丘
吉
2
)
、
切
叩
門E
E
旦
寸
的
一

般
系
統
理
論
(
。
2

月
色

ω
Z
Z
B
吋
r
m
O門
已
、
固
自
門
閃
的
。
口
等
人
對
精
神
分
裂
症
的
研

究
結
果

(
ω口
E
N
G甘
冒g
門
自
)
、
婚
姻
諮
商
與
兒
一
童
輔
導
(
崑
叩
門
戶

E
-
b
S
E
m
-
-品
血
口
已

白
Y
E

。
巴
金
口
口
而
)
以
及
團
體
治
療(
0門
。
口
℃
吋r
m門
自
2
)
等
理
論
或
技
術
的
影
響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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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三
)
。
發
展
至
今
，
已
有
三
十
年
歷
史
。
一
二
十
年
的
發
展
中
，
產
生
許
多
創
新
式
技
術

，
確
實
對
家
庭
有
許
多
的
貢
獻
。
雖
然
治
療
者
均
同
意
視
家
庭
為
一
個
完
整
的
社
會
體
系

，
然
而
，
其
對
不
一
良
心
理
功
能
的
起
頓
、
家
庭
主
動
的
性
質
和
治
療
的
計
劃
持
有
不
同
的

看
法
，
因
此
，
就
自
然
因
不
同
的
看
法
而
有
不
同
的
處
理
途
徑
。
家
族
治
療
雖
然
發
展
至

今
還
不
能
稱
為
完
整
的
理
論
或
學
派
，
但
是
在
治
療
時
，
卸
也
看
得
出
來
其
主
要
的
差
異

，
其
中
最
具
有
特
色
的
有
四
個
理
論
模
型
•• 

(
一
)
家
庭
心
理
動
力
理
論
(
卅
勻
即
巴
布

H
u
m
-
r
o

門
戶
可
E
B

凹
凸
F
m
O
門
已
(
二
)
家
庭
溝
通
理
論
(
間
，
自
且
一
可
B
E
E
S
-
口
自
己
。
口

早
巾
。
門
已
(
三
)
結
構
化
家
庭
理
論
(
9
2
2
月
色

E
E
f
H
r
m
O
門
V
1
)
(四
)
家
庭

行
為
理
論
(
苟
且E
S
Z
E
丘
。
門
H
r
g
門
已
(
註
四
)
，
分
別
簡
述
如
下

.• 

甘
家
庭
心
理
動
力
理
論

個
人
行
為
的
心
理
動
力
觀
賄
，
大
部
分
源
自
心
理
分
析
的
模
式
，
其
主
要
是
從
一
個

人
內
心
各
種
不
同
的
、
相
對
的
力
量
產
生
之
交
五
反
應
來
瞭
解
一
個
人
的
動
機
或
不
適
與

焦
慮
的
來
源
。
擴
大
到
家
庭
的
層
面
，
這
個
理
論
模
式
想
要
發
現
家
庭
成
員
內
在
生
活
和

衛
突
如
何
交
五
反
應
以
致
影
響
成
員
的
不
適
。

。
家
庭
溝
通
理
論

從
前
述
的
心
理
動
力
觀
熙
來
看
一
個
母
親
和
其
正
處
於
青
春
期
的
女
見
間
的
衝
突
，

母
親
可
能
過
分
認
同
她
的
女
見
，
把
她
自
己
在
青
春
期
末
一
被
解
決
的
問
題
投
射
到
女
見
身

上
，
而
這
充
滿
反
抗
心
的
女
兒
，
自
己
尚
未
形
成
其
個
人
的
認
間
，
可
能
就
在
無
形
中
內

化
了
她
母
親
許
多
的
特
財
又
同
時
面
臨
到
認
同
的
危
機
。
如
果
，
我
們
視
這
兩
個
人
不
是

兩
個
有
問
題
的
人
，
而
是
有
著
不
一
反
功
能
的
關
係
(
身
的
古
巴
丘
。
口
自
】
門
已
開
門
戶
。
口
的
古
巴
的
)

，
呈
現
出
錯
誤
的
溝
通
關
係
。
這
就
是
溝
通
派
理
論
認
為
問
題
產
生
的
來
源
，
它
和
前
者

的
不
同
在
於
強
調
此
時
此
地
位
同
晶
宮
門

H
g
d
4
)而
不
是
強
調
過
去
(
。
自
己
，
它
以

研
究
五
動
和
溝
通
的
模
式
來
取
代
分
析
個
人
內
在
動
力
，
不
把
人
視
為
病
態
的
，
而
是
去

暸
解
人
如
何
界
定
他
的
角
色
，
如
何
去
適
應
他
人
。

海
利
(
白
色
3
)
相
信
家
庭
衷
的
「
症
狀
」
是
來
自
:
當
一
個
人
慣
有
的
策
略
失
敗

了
，
他
會
另
使
用
控
制
關
係
的
新
策
略
。
當
然
，
使
用
的
人
(
即
呈
現
症
狀
的
人
)
不
會

承
認
他
的
用
意
，
反
而
會
認
為
自
己
也
是
被
迫
的
、
無
辜
的
。
ω
H
H門戶
門
另
拉
出
人
在
壓
力

的
情
況
下
，
溝
通
的
模
式
約
有
五
種
不
同
形
式

.• 

討
好
型
(
夸
口
自
門
叩
門
)
l
永
遠
表
示
同

一
意
，
向
人
道
歉
或
試
著
取
悅
他
人
;
責
備
型
(
E
R
B叩
門

)
1
他
說
的
話
表
示
不
同
意
，

善
於
吹
毛
求
疵
、
獨
裁
、
苛
責
他
人
;
超
理
性
型

(
2
℃
叩
門l
門
而
且
由O
口
自
立
自
)
|
疏
離
的

、
冷
靜
、
不
涉
感
情
;
不
切
題
型
C
H
I
H已
但
〈
呂
鬥
)
l
說
的
話
不
切
主
題
、
毫
無
意
義

，
似
乎
和
正
發
生
的
事
情
、
沒
產
生
什
麼
關
係
;
一
致
型(
g
z
z
g
C
!

真
實
的
、
真

誠
表
達
他
的
感
覺
(
註
五
)
。
ω
自
己
門
就
是
使
用
這
種
溝
通
的
方
式
，
教
導
家
庭
一
裊
的
人

表
達
一
致
性
的
感
受
。
這
一
學
派
從
一
九
六
0
年
代
迄
今
，
一
直
很
受
提
倡
。

片
開
結
構
式
家
庭
理
論

此
理
論
由
巴
古
戶
口
廿
戶
口
所
發
展
，
他
認
為
家
庭
是
主
動
而
且
有
組
織
的
整
體
，
成

員
根
攘
某
些
觀
定
的
安
排
彼
此
發
生
關
聯
。
重
覆
的
交
易
模
式
(
叮
當
呂
立

-
g
丘

問
滔
江
叩
門
口
的
〉
使
家
庭
成
員
的
行
為
有
規
可
循
，
這
種
交
易
模
式
主
要
由
兩
種
限
制
的
體
系

來
維
持
，
一
為
家
庭
的

一
般
規
則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每
一
個
家
庭
有
它
自
己
的
規
則
，
這
些

規
則
有
的
是
外
顯
的
、
明
顯
地
界
定
了
家
人
的
關
係
;
有
的
是
隱
藏
的
，
雖
不
被
明
顯
地

表
現
出
來
，
卸
有
一
股
強
大
的
力
量
影
響
成
員
的
生
活
。
另
外
一
個
限
制
的
體
系
的
成
員

間
彼
此
特
殊
的
期
待

C
丘
o
m
B
口
門
臼
立
志
，
存
在
於
某
一
個
成
員
對
其
他
成
員
的
獨
特
期

待
，
通
常
是
日
常
生
活
上
的
瑣
瑣
碎
碎
。
結
構
式
家
庭
理
論
文
把
家
庭
體
系
分
為
三
個
主

要
次
體
系
:
親
子
次
體
系
(
3
門
g
T

口

r
E
E
Z
H
叩
門
而
且
)
、
配
偶
次
體
系
(
名
o
g
o

m
c
g
z
z
5
)和
手
足
次
體
系
(
叩
門
宮
門
口
∞
E
E
Z
Z
5
)
。
家
庭
功
能
即
透
過
次
體
系

的
交
互
作
用
而
實
現
。
次
體
系
間
的
界
限
稱
為
範
疇

G
S
旦
日
古
巴
，
家
庭
範
疇
清
楚

的
，
成
員
就
能
清
楚
地
知
道
自
己
的
角
色
和
如
何
與
他
人
接
觸
(
註
六
)
。
結
構
派
對
體

系
間
如
何
五
動
、
如
何
獲
致
平
衡
，
不
一
民
功
能
的
溝
通
方
式
如
何
發
展
出
來
等
均
感
興
趣

，
這
一
熙
和
溝
通
理
論
極
為
雷
同
，
但
兩
者
間
仍
有
不
同
之
處
，
就
是
溝
通
理
論
乃
從
所

輸
送
的
訊
息
之
要
素

(
m
E
B而
且
也
來
觀
察
家
庭
五
動
，
而
結
構
式
理
論
則
觀
察
家
庭
的

活
動
(
但
口
江
三
位
凹
的
)
和
功
能
公
呂
立
門
0
5
)

，
乃
採
取
整
體
的
觀
點
悶
。
換
言
之
，
前
者

重
在
溝
通
什
麼
(
4耳
目
門
)
，
後
者
童
在
如
何
溝
通
G
o
d〈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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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
家
庭
行
為
居
論
﹒
.

此
派
以
行
為
修
正
或
行
為
治
療
的
方
式
來
處
理
婚
姻
或
家
庭
的
問
題
，
他
們
認
為
以

再
學
習
的
程
序
可
以
有
效
地
改
變
家
庭
內
的
偏
差
行
為
。
在
治
療
之
前
，
必
須
有
一
個
評

估
的
過
程
，
這
個
過
程
包
括
定
義
(
會
『
戶
口
的
品
)
、
觀
察
(
忌
的
叩
門
已
品
)
和
記
錄
(

2
8

且
戶
口
∞
)
家
庭
發
生
的
行
為
或
刺
激
，
然
後
，
再
使
用
正
增
強
法
(
穹
的
E
S

門
叩
門
口mR
B
B
B

汁
)
、
形
成
反
應
法
(
m
E
M
U
-

口
已
等
技
巧
，
針
對
症
狀
或
偏
差
行
為
來

修
正
。

一
一
、
家
庭
對
疾
病
反
應
的
研
究

有
關
病
人
與
其
家
屬
對
疾
病
的
反
應
，
在
前
面
章
節
中
已
有
討
論
，
這
襄
只
簡
單
地

再
餃
述
一
下
。
許
多
研
究
指
出
，
家
人
的
疾
病
對
病
人
本
身
和
全
家
的
生
活
有
很
大
的
影

響
，
倘
若
不
予
以
處
理
，
將
危
害
到
病
人
的
康
復
。
布
朗
伯
格

(
H
W
B
B
E
品
)
和
唐
那

斯
特
(
巳
o
g

叩
門
叩
門
自
∞
)
曾
對
一
些
心
職
病
的
人
做
深
入
的
協
助
，
發
現
他
們
都
有
某
種

程
度
的
喪
失
自
尊
，
以
及
角
色
和
認
同
的
混
淆
等
問
題
(
註
七
)
。
冠
痕
(
口
。
Z
口
)
等

人
的
研
究
發
現
，
在
父
母
之
一
死
亡
的
見
畫
中
，
有
百
分
之
三
十
五
的
小
孩
希
望
獲
得
更

多
的
幫
助
(
註
入
)
。
何
藍
德
與
羅
奇
(
悶
。
]
訂
立
自
門
悶
悶
。
∞
古
巴
指
出
，
急
診
室
的

病
人
家
屬
常
有
一
些
情
緒
上
的
反
應
，
如
•• 

憤
怒
、
悲
傷
、
焦
慮
、
自
責
之
發
生
，
需
有
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協
助
(
註
九
)
。
諾
伯

(
2。
E
m
)
與
漢
彌
爾
頓
(
因

m
E
Z
8
)
指
出

，
新
生
病
見
的
父
母
親
在
-
新
生
嬰
見
住
民
後
，
會
有
一
段
時
間
不
知
如
何
去
照
顧
嬰
見
，

甚
至
會
影
響
到
長
大
以
後
的
親
子
關
係
(
註
十
)
。

這
些
研
究
或
文
章
均
指
出
家
人
在
發
生
疾
病
後
，
過
去
適
應
的
方
式
不
一
定
能
適
合

新
的
情
境
、
緊
張
、
焦
慮
和
依
頓
會
加
深
。
當
然
，
離
婚
或
分
居
可
能
是
一
個
解
決
途
徑

，
但
大
多
數
的
人
仍
舊
生
活
在
一
起
，
雖
然
是
衝
突
不
會
間
斷
。
在
壓
力
超
大
時
，
家
庭

內
的
街
突
與
不
穩
定
會
更
轉
壤
，
因
此
也
就
需
要
家
庭
重
新
組
轍
，
以
因
應
壓
力
的
情
境
。

一
一
一
、
家
庭
功
能
的
分
類

醫
臨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在
面
對
整
個
病
家
時
，
如
果
希
望
能
確
實
幫
助
他
們
，
就
必
頸

要
選
擇
一
套
有
殼
的
處
置
方
法
(
戶
口
片
叩
門
〈
呂
立

8
)

，
正
確
評
估
出
他
們
特
殊
的
弱
熙
或

反
應
方
式
，
然
後
發
展
出
增
進
家
庭
成
員
能
力
的
治
療
計
割
。
因
此
，
對
家
庭
功
能
予
以

區
分
，
再
依
按
不
同
程
度
的
家
庭
功
能
，
分
別
設
計
服
務
的
重
熙
，
在
協
助
病
家
時
是
比

較
有
放
且
又
省
時
的
方
法
。
一
般
說
來
，
家
庭
困
應
疾
病
的
方
式
，
是
一
連
串
繼
續
不
斷

的
「
系
統
維
持
」
的
過
程
3
3
古
巴
l

旦
旦
耳
目
戶
口
啥
叫
。

n
m
凹
的
)
。
這
個
過
程
受
到
它
過
去

的
歷
史
、
人
格
、
文
化
、
週
遭
環
境
和
社
會
經
濟
地
位
的
影
響
。

每
個
家
庭
都
有
它
自
己
的
結
構
型
態
，
但
觀
察
這
些
家
庭
時
，
仍
然
可
以
發
現
出
一

些
共
同
財
而
做
分
類
。
路
易
斯
、
比
佛
、
葛
塞
特
和
菲
力
浦
(
們
旬
至
♂
切
旦
〈
叩
門
的
、

的
。
凹
的
叩
門
門
宮
門
戶
叮
叮
戶
口
凹
℃
也
在
一
九
七
六
年
的
研
究
中
，
依
攘
五
個
特
質
來
觀
察
家
庭
功

能
的
好
壤
，
這
五
個
特
質
分
別
為

•• 

2
)

家
庭
的
權
力
結
構

E
o
d有
叩
門
叩
門
門
口2

月
冊
)
。

(
二
)
家
庭
對
現
實
的
知
覺
E
R
g
-
戶
。
口
。
同
門
而
且
言
可
)
。

(
三
)
家
庭
成
員
彼
此
的
感
情
(
但
閃
閃
而
口
。
。

(
四
)
家
庭
成
員
個
別
化
的
程
度

2
品

E
m
o
h
E
S
-
-可
戶
口
心
的
已
全
自
泣
。
口
)
。

(
五
)
家
庭
對
離
別
與
失
喪
的
接
納
(
即2
3
E
R

∞
。
月
2
3
5

泣
。
口
宮
門
戶
穹
的
已
。

路
易
斯
等
人
在
其
研
究
中
，
分
別
依
按
這
五
個
特
質
，
把
家
庭
分
為
功
能
嚴
重
破
壞

的
家
庭
公
2

月
色
可
去
叩
門RZ
e

、
中
間
範
圍
者
(
旦
旦
門
g
m
0
)
和
健
康
的
家
庭
(

古
巴
早
已
(
註
十
一
)
。
這
三
類
家
庭
，
可
以
從
前
述
五
個
特
質
上
觀
察
到
其
差
異
。

一鈞一

四
、
醫
療
機
構
上
的
運
用

把
家
庭
功
能
依
照
不
同
的
特
質
予
以
分
類
，
在
一
般
的
家
庭
治
療
中
已
屬
少
見
，
成

功
地
依
接
這
些
分
頓
，
觀
察
不
同
家
庭
中
成
員
的
行
為
、
成
員
和
醫
療
專
業
人
員
的
主
動

以
及
醫
療
機
構
中
工
作
人
員
如
何
協
助
不
同
功
能
的
家
庭
類
型
等
，
則
更
少
了
。
佛
恩

﹒
發
蒂
斯
已
口
門
戶
戶
手
可
戶
口
也
在
一
篇
名
為
「
醫
療
設
施
中
的
家
庭
治
療
」
(
可
臼
旦
【
可

吋
且
已
g
m

丘
吉
但
崑
且
戶
口
自
己

H
S
E
E
-
m
山
叩
門
門
戶
口
已
的
文
章
，
即
運
用
路
易
斯
等
人
的

分
類
，
加
上
她
對
醫
院
中
不
同
功
能
的
家
庭
之
行
為
觀
察
，
整
理
出
醫
院
中
進
行
家
庭
治



療
的
模
式
。
亦
即
從
前
述
五
個
特
質
來
觀
察
三
額
家
庭
，
每
一
類
家
庭
在
不
同
特
質
上
自

然
有
不
同
的
特
徵
表
現
，
他
們
和
醫
療
人
員
接
觸
時
的
行
為
模
式
也
有
不
同
，
而
醫
療
人

員
對
各
類
家
庭
所
踩
取
的
態
度
和
服
務
的
方
法
也
是
不
一
樣
的
。
佛
恩
整
理
出
來
的
模
式

，
節
錄
表
列
於
下
(
註
十
二
)
。
這
樣
的
模
式
，
可
以
幫
助
醫
院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更
有
效

地
實
施
家
族
治
療
。

表

家
庭
類
型

嚴
重
破
壞
的

家
庭
的
權
力
結
構

家
庭
特
徵

L

雙
親
之
間
很

少
或
缺
乏
彼

此
支
持
。

三
女
親
權
力
小

丘
母
子
聯
合
制

弱
父
親
的
權

力
。

家
庭
和
醫
院
專

業
人
員
互
動
時

的
行
為
模
式

家
庭
可
能
•• 

L

丟
下
病
人
而

不
出
現
。

么
逃
避
工
作
人

員
。

1

難
以
接
觸
。

A
h難
以
參
與
計

畫
。

1J 工
式作

人員
的

處
理

工
作
人
員
必
鑽
.• 

L

提
出
問
題
要
直

接
而
特
定
。

么
清
楚
界
定
他
們

的
角
色
。

1

正
確
地
評
估
出

病
人
和
家
庭
對

於
需
要
和
任
務

之
聽
解
。

4
陪
同
病
人
和
家

人
完
成
其
任
務

丘
必
要
時
，
轉
介

機
構
，
繼
續
追

睬
。

r
趴
對
此
類
家
庭
的

能
力
要
有
適
當

的
期
符
。

離
心
的

L

雙
親
在
進
行

控
制
時
不
清

楚
或
不
一
致

。
么
父
母
常
和
不

同
的
子
女
形

成
聯
結
。

1

權
力
結
構
經

常
轉
移
、
改

變
或
不
一
致
。

A
h缺
乏
清
楚
的

期
待
。

1

操
縱
與
剝
削
。

趴
缺
乏
自
發
性
。

呵
，h
無
法
協
商
或

妥
協
。

向
心
的

L

有
能
力
建
立

穩
定
的
權
力

結
構
。

么
雙
-
親
權
力
上

有
高
低
層
次
。

1

比
較
有
殼
的

控
制
。

4
h為
操
縱
芳
便

，
家
庭
設
有

限
制
。

家
庭
可
能
•. 

L
E
相
推
發
責

任
。

么
爭
吵
、
說
釁

和
跳
剔
。

1

對
權
威
跳
戰
。

A
h無
法
負
起
最

終
責
任
和
完

成
任
務
。

家
庭
可
能
.• 

L

通
常
能
配
合

治
療
和
計
劃

，
但
在
過
程

中
仍
會
猶
疑

不
定
。

么
根
援
舊
有
的

規
則
做
決
定

而
忽
略
新
的

情
境
。

1

在
處
理
疾
病

工
作
人
員
必
頸
.• 

L

要
設
定
限
制
。

么
清
楚
傳
達
行
為

和
任
務
的
限
制

，
目
標
和
期
待
。

1

摘
要
提
出
成
員

行
為
的
後
果
。

A
h當
彼
此
挑
剔
時

要
能
處
理
其
憤

怒
感
。

戶
已
不
投
入
這
類
家

庭
的
決
策
結
果
。

工
作
人
員
必
領
.. 

L

討
論
家
庭
對
問

題
的
看
法
和
解

決
立
道
。

么
協
助
認
清
過
去

情
境
與
目
前
情

境
的
異
同
和
使

用
舊
有
解
決
問

題
的
方
法
來
處

理
新
問
題
可
能

產
生
的
後
果
。

一位一



健
康
的

q
h缺
乏
自
發
性

航
無
法
協
商一
或

妥
協

L
權
力
結
構
非

常
清
楚

么
成
員
均
接
受

父
親
是
家
庭

的
領
導
人

1

母
親
為
第
二

個
權
力
人
物

A
h子
女
能
參
與

家
庭
決
策

1

解
決
問
題
或

做
決
定
時
，

家
庭
成
員
表

有
關
的
收
變

時
，
常
會
做

出
不
一
良
的
決

定
家
庭
可
能
.• 

L

很
容
易
做
決

策

-
u評
估
家
庭
成
員

是
否
能
覺
知
並

接
受
差
異

A
h協
助
家
庭
成
員

談
出
其
矛
盾
、

害
怕
的
情
緒
和

罪
惡
感
。
如
果

可
能
，
把
這
些

與
過
去
經
驗
有

關
的
感
受
和
目

前
現
實
狀
況
隔

離
開

戶
、
的
協
助
家
庭
考
慮

新
的
、
不
同
的

適
應
途
徑
。

工
作
人
員
必
讀
•. 

L

開
放
地
與
之
溝

通
么
自
在
地
共
享
各

種
消
息

表

家
庭
類
型

嚴
重
破
壞
的

現
很
團
結
並

很
有
效
果

家
庭
對
現
實
的
知
覺
|
與
時
間
之
聯
結
和
家
庭
神
話

家
庭
特
徵

L
家
庭
神
話
和

現
實
產
生
衝

突
後
的
嚴
重

失
望

么
成
員
可
能
對

家
庭
裹
的
混

亂
現
象

一
無

認
知

1

繼
續
保
有
家

庭
神
話
，
不

因
時
境
而
修

正
孔
家
庭
神
話
不

受
社
會
現
實

的
影
響

戶
、
的
成
員
壓
抑
自

己
對
現
實
的

知
覺
而
活
在

共
同
幻
想
中

家
庭
和
醫
院
專

業
人
員
五
動
時

的
行
為
模
式

家
庭
成
員.. 

L
不
接
受
或
不

知
道
現
實
與

疾
病
狀
況
如

何
改
變
其
生

活
之
拒
絕
工
作
人

員
|
當
工
作

人
員
試
圖
要

他
們
接
受
現

實
時

可
山
避
開
工
作
人

員
對
其
家
庭

神
話
的
澄
清

A
對
現
實
與
神

話
間
的
差
距

沒
有
產
生
領

悟
，
而
且
通

常
無
能
力
發

展
這
個
領
悟

工
作
人
員
的
處
理

方
式

工
作
人
員
必
讀

L

儘
早
做
正
確
的

評
估

么
不
斷
地
提
出
與

現
實
相
關
的
問

題
正
認
清
家
庭
成
員

有
固
持
自
己
的

神
話
，
並
否
認

時
間
的
變
遷
之

特
質

4

“
妥
善
處
理
自
己

的
控
折
感
，
隨

時
準
備
成
員
會

做
不
合
理
的
決

定
"
、
的
嘗
試
看
清
楚
家

庭
的
神
話
，
要

與
之
共
處
而
非

對
說
它

一鈞一



中
間
範
圍
的

&
對
時
間
感
的

嚴
重
曲
解
一

成
員
不
因
時

間
逝
去
而
改

變
L

成
員
也
會
有

家
庭
神
話
與

實
現
間
的
差

距
，
但
不
若

前
者
嚴
重

么
成
員
對
其
他

成
員
的
痛
苦

情
緒
常
常
忘

可
H
U

q
u
@
向
心
家
庭

的
神
話
|
成

員
很
關
心
社

會
權
力
，
因

此
，
行
為
不

致
太
離
譜

@
離
心
家
庭

的
神
話
|
成

員
視
自
己
是

次
等
公
民
，

行
為
表
現
常

力
家
庭
成
員
.. 

L
初
時
無
法
接

受
因
疾
病
而

改
變
的
情
境

，
但
久
而
久

之
仍
能
接
受

並
改
變
之

三
家
庭
需
要
按

協
助
以
看
清

自
己
的
神
話

和
不
當
的
期

待
1

在
幫
助
下
，

常
能
觸
及
家

庭
神
話
面

A
h向
心
家
庭
常

有
不
安
全
感

產
生
並
緊
握

家
庭
的
神
話

，
三
雄
心
家
庭
則

表
現
無
關
緊

r
趴
不
要
太
強
調
現

實
，
如
此
會
帶

來
太
大
的
壓
力

，
使
病
人
及
家

人
徒
增
焦
慮
感

和
不
知
變
更
通

工
作
人
員
必
氯
•. 

L

認
清
楚
此
類
家

庭
在
初
次
接
觸

時
會
有
拒
斥
的

反
應

么
隨
時
間
的
逝
去

並
耐
心
與
同
理

心
，
此
類
家
庭

將
會
接
受
改
變

』
V
I
V

，
即μ

1

以
討
論
芳
式
，

幫
助
家
庭
成
員

分
一
牟
其
神
話
和

期
望

A
h強
化
向
心
家
庭

的
價
值
感
，
接

納
他
們
，
幫
助

他
們
認
清
達
到

不
切
實
際
之
目

標
的
困
難

1

清
楚
地
傳
遞
在

健
康
的

與
這
種
想
像

一
致

A
h對
時
間
感
也

有
曲
解
，
但

卸
不
會
假
裝

時
間
的
靜
止

的
"
、
山
成
員
能
接
受

時
間
帶
來
的

生
理
變
化
，

但
卸
是
非
常

痛
苦
地
接
受

L
成
員
對
自
己

有
客
觀
的
看

法
么
成
員
不
必
要

緊
握
神
話

1

家
庭
神
話
很

有
彈
性
，
而

且
很
容
易
在

不
同
狀
況
下

改
變

A
h對
神
話
的
態

度
是
輕
鬆
、

溫
和
並
且
是

幽
默
的

1

接
受
人
非
聖

要
狀

，
趴
無
法
接
受
人

是
被
接
受
允

許
犯
錯
的

家
庭
成
員
.• 

L
能
接
受
醫
療

專
業
人
員
的

建
議
與
勸
告

么
能
聽
取
所
建

議
的
改
變
與

理
由
一

醫
臣
和
疾
病
情

境
中
適
當
行
為

的
期
望
，
並
告

之
不
當
行
為
的

後
果
(
如
.. 

若

成
員
繼
續
大
叫

則
不
得
探
視
病

人
)

r
趴
傳
遞
犯
過
是
人

的
權
利
之
訊
息

，
允
許
成
員
犯

錯
工
作
人
員
必
氯
.• 

L
以
開
放
、
一
起

討
論
的
芳
式
來

討
論
改
變
的
事

項
么
溫
和
地
幫
助
他

們
放
棄
舊
有
的

期
望
，
尋
求
改

變
以
適
應
新
的

情
境

一的一



表

家
庭
類
型

嚴
重
破
壞
的

中
間
範
圍
的

賢
，
孰
能
無

過
的
觀
熙

家
庭
的
情
感
層
面

家
庭
特
徵

L

能
彼
此
嘲
笑

、
經
棍
、
敵

意
到
沮
喪
、

失
望
、
絕
望

等
情
緒
不
-

Z

消
極
的
情
感

反
應

1

封
閉
的
家
庭

結
構

A
H缺
乏
彼
此
的

支
持
與
溫
馨

感
L

傾
向
消
極
的

情
緒
反
應
，

但
卸
沒
有
前

者
之
虐
待
和

敵
意

家
庭
和
醫
院
專

業
人
員
五
動
時

的
行
為
模
式

家
庭
成
員
.• 

L

家
庭
不
會
聽

從
工
作
人
員

所
建
議
的
正

常
表
達
溫
暖

、
溫
柔
和
支

持
的
感
受

家
庭
成
員
.. 

L

無
法
知
道
自

己
真
正
的
需

要
，
有
時
會

抗
拒
某
些
一
需

要
(
如
依
賴

一
工
作
人
員
的
處
理

一
方
式工

作
人
員
必
讀

•• 

L

瞭
解
這
些
家
庭

平
常
表
達
情
感

的
方
式

正
當
家
庭
成
員
不

聽
從
其
建
議
時

要
控
制
自
己
的

慣
怒
感

孔
不
要
這
顯
家
庭

表
達
溫
暖
的
感

覺
，
特
別
是
當

他
們
不
以
為
此

為
正
常
時

工
作
人
員
必
讀•. 

L

促
使
成
員
面
對

真
正
的
感
受

之
避
免
表
達
表
面

上
的
需
要
與
感

受

健

康

的

L

有
時
缺
乏
溫

暖
和
快
樂
的

情
感

1

成
員
間
對
彼

此
的
需
求
並

不
敏
銳

L

能
開
放
地
表

達
仁
慈
、
溫

暖
和
關
懷

Z

表
現
出
充
滿

希
望
的
和
協

(
和
某
些
感

覺
(
如
傷
心

) 正
常
以
反
向
的

方
式
表
達
其

情
感

q
u表
現
極
溫
暖

和
慷
慨
，
底

子
里
卸
無
法

持
續
對
病
人

的
支
持

A
h括
很
被
幫
助
以

適
當
表
達
其

感
受
和
認
知

其
他
成
員
的

需
要

F
L表
達
溫
暖
、

溫
柔
和
支
持

的
能
力
易
受

外
界
改
變

趴
在
醫
民
內
常

會
引
發
爭
端

家
庭
成
員
•. 

L

表
現
出
符
合

醫
療
專
業
人

員
期
待
的
感

受

-
u評
估
表
面
化
的

溫
暖
，
並
避
免

不
切
實
際
的
期

待
，
以
免
當
成

員
不
符
工
作
人

員
期
望
時
而
生

氣
A
H協
助
成
員
認
清

自
己
的
需
要
和

感
覺
，
並
對
他

人
的
需
要
和
感

覺
敏
銳
些

F
L對
成
員
的
甜
苦
變

要
容
忽
。

ι

當
成
員
有
不
適

切
的
爭
吵
時
，

讀
設
定
限
制

工
作
人
員
必
氯
•• 

L

在
悲
傷
和
壓
力

情
況
之
下
，
工

作
人
員
要
提
供

支
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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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
的
情
緒

么
能
經
驗
正
常

的
悲
傷
反
應

么
工
作
人
員
能
和

此
類
家
庭
順
暢

地
討
論
各
種
感

覺

表
四

家
庭
個
別
的
程
度

中

嚴重破 家
間 庭
範 類

圍 壞 型
的 的

3. 2. 1. 3. 2. 家庭
的無的行為設定 置 觀熙 有人不 難接安 制 成彼員 員的自 最不鼓弱法準標 化 徵特
期接受 、 思

人 感安想、
同不 此主勵成
的同 抑性

變難2. 庭或員操企1.家庭 衡家起捕無3tE 難叫2 商難1. ~庭庇員支 的業庭家

以成員 縱圍成員 庭的的法 以 行為人員和
改按受 其他作工控制 之個壓疾適應 擔責負 彼 模式 五醫

家人、
不平人或力引 協此 動時 專院 | 

2. 1.工 4. 3. 2. 1.工 方主
應認應、境時的暸解 作 接受被是澄清提供過透助重提潰容許作人 式人作
起引清對 的面對這人員 的期待和設都些行為 具體社會組哄事引 能可必且 員

怒憤的這 典型 壓些必 主持頓資庭家 協並 崩的讀 的處
些反 民情力應反 2頁

理

A
h無
法
坦
誠
表

達
感
受

F
L無
法
容
忍
矛

盾
狀
況

ζ

肌
持
人
性
本
惡

的
觀
熙

@
離
心
類

型
家
庭

.. 
當
成

員
表
示

好
意
，

有
能
力

時
，
常

引
為
奇

怪
@
向
心
類

型
家
庭

.
﹒
認
為

好
的
人

乃
是
能

控
制
自

己
並
隱

藏
不
為

人
接
受

的
動
物

性
自
我

的
人

1

以
接
過
卸
罪

為
常

正
怪
罪
、
責
備

病
人
、
工
作

人
員
或
其
他

家
人

A
h較
難
表
連
他
、

們
的
思
想
、

感
受

F
L
難
以
挑
起
責

任
、
完
成
任

務
f
趴
在
矛
盾
或
模

糊
狀
態
時
，

會
很
焦
慮
，

但
表
現
出
來

的
卸
是
憤
怒

仇
認
為
病
人
給

他
們
自
己
和

整
個
家
庭
帶

來
麻
煩

。
弘
以
為
病
人
和

醫
師
可
以
完

全
控
制
病
程

L
瞭
解
這
些
反
應

均
是
面
對
壓
力

情
境
時
的
典
型

反
應

立
認
清
對
這
些
反

應
引
起
的
憤
怒

感
1

避
免
與
之
做
無

謂
的
爭
論
，
論

熙
要
集
中

A
h接
受
家
人
面
對

病
人
的
叫
他
折
感

，
工
接
受
家
人
在
無

法
達
成
計
劃
時

的
控
折
感

f
e趴
承
認
面
對
改
變

的
困
難

句
九
澄
清
病
人
和
家

人
彼
此
之
間
不

應
有
控
制
對
方

的
想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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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
康
的

家
庭
類
型

嚴
重
破
壞
的

表
五

L

自
主
的
互
動

么
自
由
溝
通
未

解
決
的
衝
突

1

清
晰
、
彈
性

的
家
規

A
h溝
通
很
自
由

P
L精
於
協
商

r
趴
容
忍
並
接
受

矛
盾
情
況

"
，h

創
造
性
的
妥

協

家
庭
成
員
•• 

L

能
接
受
因
病

而
改
變
的
角

色
么
呈
現
「
正
常

」
適
當
的
焦

慮
q
u龍
和
醫
療
人

員
討
論
其
焦

慮
並
計
劃
改

變
A
h能
運
用
解
決

問
題
的
能
力

F
L能
容
忽
模
糊

和
未
定
的
狀

況

家
庭
對
離
別
與
失
喪
的
接
受
程
度

家
庭
特
徵

L

任
何
改
變
的

感
受
威
脅

之
拒
斥
離
別

1

無
法
接
受
喪

失

家
庭
和
醫
院
專

業
人
員
五
動
時

的
行
為
模
式

家
庭
成
員
•• 

L

很
難
控
制
強

烈
的
感
受

么
否
定•. 

情
感

和
認
知
上

正
很
難
做
與
改

工
作
人
員
必
讀
.. 

L

醫
師
和
其
他
工

作
人
員
應
撥
出

時
間
和
家
庭
討

論
其
希
望
的
改

變
與
計
劃

么
提
供
支
持
(
同

理
)

1

認
清
即
使
是
最

成
熟
的
人
，
在

壓
力
情
境
下
也

會
有
退
化
和
不

合
理
的
行
為

工
作
人
員
的
處
理

芳
式

工
作
人
員
必
讀
.• 

L

溫
和
地
堅
持
現

實
原
則
，
但
氯

避
免
要
家
人
突

然
、
無
準
備
地

接
受
診
斷
、
疾

中
間
範
圍
的

4
H無
法
適
應
正

常
生
命
發
展

過
程
之
變
化

，
包
括
年
老

與
死
亡

L

難
以
接
受
或

難
以
適
應
改

變
、
離
別
和

死
亡

么
成
人
常
會
引

發
出
和
其
父

母
關
係
的
衝

突
孔
子
女
會
尋
求

與
類
似
父
母

角
色
的
新
關

係
4
以
為
「
沒
有

人
是
可
以
一
被

取
代
的
」

變
有
關
的
決
定

家
庭
成
員
•. 

L

雖
然
覺
得
接

受
改
變
或
死

亡
是
很
痛
苦

的
，
但
尚
能

去
做

么
診
斷
、
住
區

或
病
情
轉
劇

時
會
有
強
烈

的
否
定
情
緒
，

'
但
接
受
幫

助
和
支
持
時

，
仍
能
消
滅

1

診
斷
或
醫
療

變
化
時
，
會

威
脅
到
自
我

的
安
全
感
，

以
為
被
控
制

而
引
發
焦
慮

病
、
改
變
等

么
接
受
家
人
難
以

接
受
疾
病
的
診

斷
和
預
後
的
事

實
1

要
容
忽
家
人
使

用
「
否
定
」
的
傾

向工
作
人
員
必
讀
•• 

L

承
認
適
應
失
喪

和
改
變
的
困
難

，
多
使
用
同
理

么
給
予
充
裕
的
時

間
去
接
受
診
斷

、
預
後
和
改
變

等
的
事
實

主
發
掘
家
人
真
正

的
感
受
和
真
正

關
心
的
事
，
但

是
不
要
參
與
他

們
的
街
突

4
幫
助
家
人
維
持

自
控
感

F
L認
清
家
人
對
失

喪
的
真
正
意
義

並
協
助
之
克
服

一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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